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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汪晓丽等同志任职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、职能部门：

经校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：
汪晓丽同志任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秘书（正科职）；

谢秉宸同志任保卫处治安科副科长；

刘丹同志任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办公室副主任。

以上同志试用期一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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